
吴忠市红寺堡区司法局关于 2022 年
本级资金绩效自评的报告

一、基本概况

（一）主要职能

吴忠市红寺堡区司法局主要承担全面依法治区、法治政府建

设、普法宣传、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法律服务等职

能。

（二）机构情况及人员情况

红寺堡区司法局现有编制数 33个，其中，政法专项编制 27

个，事业编制 6个，实有人员 31 名。局内设综合办公室、依法

治区综合办公室、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办公室、基层股，司法局

下设 6个副科级司法所，1个无级别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从预算

单位构成看，吴忠市红寺堡区司法局部门预算包括吴忠市红寺堡

区司法局本级预算。

（三）当年取得的主要事业成效

一是聚焦主责主业，推动法治红寺堡建设持续深入。始终坚

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把党的领导贯穿于依法治区工作的

全过程，以更高的水平、更严的标准推动法治红寺堡建设工作走

向深入。二是聚焦安全稳定，深入推进平安红寺堡建设。牢固树

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始终坚持把维护安全稳定工作作为各项工作

的总抓手，推动平安法治红寺堡建设迈上新台阶。三是聚焦固本

强基，深入推进司法行政队伍建设。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常态



- 2 -

化，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着力锻造一支纪律严明、作风

过硬的司法行政铁军。四是聚焦疫情防控，持续织密疫情防护网。

始终坚持将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主要负

责同志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全面推动疫情防控各项任务高效完成。

（四）预决算情况

1.本年收入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吴忠市红寺堡区司法局 2022年财政拨款收入预算 764.82万

元，其中：本年收入 764.82万元，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764.82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0万元；上年结转结余 0万元。支出

预算 0 万元，包括：公共安全支出 617.24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 56.9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33.09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57.59

万元。

2.本年收入支出决算安排情况

我单位本年收入 1226.68 万元，支出 1241.50 万元，年初预

算 764.8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预算 649.12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588.77 万元，公用经费支出 60.34元，项目支出 115.7 万元。支

出较上年增加 24.41%，主要是 2022年人员增加，人员支出增加，

项目增加，项目经费增加。

二、绩效目标及其设立依据和调整情况。

依据《关于通过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建立社区矫正社会工

作者队伍的意见》《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实施意见》《关于

加强和创新特殊人群管理教育帮扶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等文

件要求及相关政府常务会议纪要，预算本级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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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措施及组织实施情况

2022 年，我局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财政资金管理的法律、法

规和财务规章制度，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支付资金，确保

经费及时足额支付到位，资金安全有效使用。落实主体责任，实

行资金专款专用，不存在挤占挪用、偿还债务和弥补人员经费、

日常公用经费、平衡预算等其他支出的情况。2022 年，我局各

项资金实施较好，有效的完成了年初绩效目标，切实的发挥了财

政资金作用。

四、总结分析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2年到位本级资金共计 115.7万元，其中，八五普法、法

治政府、依法治区和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6.5万元，

人民调解员以案定补专项资金 9万元，社区矫正、安置帮教人员

社会工作者专项资金 25万元，政府法律顾问专项资金 24万元，

专职人民调解员生活报酬专项资金 31.2 万元，行政复议和行政

应诉资金 20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22年共支出 113.5万元，其中，八五普法、法治政府、依

法治区和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4.9万元，人民调解员

以案定补专项资金 8.4万元，社区矫正、安置帮教人员、社会工

作者专项资金 25万元，政府法律顾问专项资金 24万元，专职人

民调解员生活报酬专项资金 31.2 万元，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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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20万元。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开支均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我局财务

管理制度等相关要求，对资金的使用严格把关，整个项目的运行

完全按照我局内部管理制度、区委、区政府及财政部门的有关规

定执行。项目资金严格按照项目支出的范围、用途控制，坚持专

款专用，不挤占挪用。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综合考评，我局 2022 年项目实施整体较好，资金拨付

进度较快，绩效目标基本完成。根据年初绩效目标任务，较好的

完成了本年度资金支付，对每一个项目绩效自评设定分值为 100

分，其中，八五普法、法治政府、依法治区和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建设专项资金、政府法律顾问专项资金自评分数为 99分，人民

调解员以案定补专项资金、社区矫正、安置帮教人员社会工作者

专项资金、专职人民调解员生活报酬专项资金、行政复议和行政

应诉资金自评分数为 100分。我局将以本次绩效自评工作为指引，

规范中央和省级政法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方向，严格项目管理，稳

步推进各项司法行政工作。

五、说明未完成绩效目标及其原因

部分项目未达到满分，主要原因是生态效益指标执行较差，

浪费现象还较为严重，群众及社会公众的诉求越来越高，对工作

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群众满意度有待提高。

六、下一步改进工作的意见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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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化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开展绩效评价，充分发

挥资金使用效益的建议。健全相关制度，明确部门及人员职责，

逐步规范绩效目标编制，加强绩效跟踪监控，提升绩效评价质量，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加强管理监督、增进部门配合方面的建议。制定岗位职责，

确立部门之间接口工作的有效连接，规范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

率。

3.保障资金预算，加强绩效评价。加强与各业务股室的沟通

协调，做好资金预算，并在年内及时完成本年度转移支付资金的

支出，避免造成一部分资金闲置，另一部分资金短缺的现象。在

此基础上，严肃转移支付资金的绩效评价，实现资金使用效益最

大化。


